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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德祥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草原慕名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公司于20187年29月26日成立，登记住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工业园区内蒙古巴彦淖尔41市临河区北环路水岸华府二期G-102门店，我局执法人员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息数据库、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并截图，其你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20223年度、20234年度未依法报送企业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2025年12月22日，2026年1月9日，执法人员按照该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邮寄两次挂号信，均因无人签收分别于2025年12月28日、2026年1月13日被邮政部门退回。20256年22月185日对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或者营业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在当事人你公司的登记场所未取得联系，也没有该企业你公司存在的任何标志，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无法接通，未能知其下落。2025年2月18日，2025年3月18日，执法人员按照该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邮寄两次询问通知书的挂号信，均因无人签收被邮政部门退回。2025年2月18日对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或者营业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在当事人登记的场所未取得联系，也没有该企业存在的任何标志，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也无法接通。

你公司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涉嫌构成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对你公司给予行政处罚如下：                                                           
    1.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 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 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莫彩霞、张 磊、石 路    联系电话：0478-8756157 
联系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开源路9号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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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彦淖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6年44月28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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